
校園及辦公室

講師：吳惠炘

科目：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認知及預防



項目 說明

證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職業安全管理師、甲級廢棄物清除專業人員
職業衛生管理師、ISO 45001主任稽核員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乙級空污防制專責人員
急救人員、TOSHMS主任稽核員…等

經歷

安全衛生輔導員(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特殊獎項：

傳統產業工安投資特別獎

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績優安全衛生輔導人員(勞動部)

績優安全衛生輔導人員(雲林縣政府勞工處)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編撰組 技術組組長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課長

講師簡介

平安
是每一個家庭的願望

眷顧每一個勤奮的身影2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危害辨識與風險管控

校園常見危害類型

落實自動檢查及SOP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Q&A及測驗

課程大綱

参

貳

伍

肆

3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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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附屬法規合計60種以上

分業適用
規章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高溫作業勞
工作息時間標準、精密作業勞工視機能保護設施
標準…等8種。

危險性機械
及設備規章

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壓力容器安全檢
查構造標準、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危險
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等8種。

有害物質危
害預防規章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缺氧症預防規
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規則…等9種法規。

各業適用
規章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等19種。

職業安全衛生法

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之保護事項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附
屬法規中有詳盡規範。

壹、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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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母法/本法

立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

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雇主
事業主-係指事業之經營主

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 

在個人企業則為該事業之事
業主，通常係事業所有人或
法定代理人而言。

事業經營負責人-
 (1)須為獨立經營事業體
 (2)須經授權行使經營權
 (3)須能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保護對象-工作者

6



職業安全衛生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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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總則1-5

第二章安全衛生
設施6-22

第三章安全衛生
管理23-34

第四章監督與檢
察35-39

第五章罰則
40-49

第六章附則
50-55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 、一般責任。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設備器具標準及源頭管理、廠場化學
品管理、勞工健康管理…等措施。

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青少年及母性保護、教育訓練、安
衛守則…等。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協助及顧問服務機構輔導、
職業災害之調查…等。

刑罰：1及3年或18及30萬罰金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
主3-300萬。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之比照適用…等。



疾病

傷害

失能

死亡

勞動場所設施

作業活動
其他職業原因

人的因素

工作者

物的因素

職業災害

起 因 對 象 結 果

勞
動
場
所

地 點
8



勞動

場所

工作

場所

作業

場所

1.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
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2.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3.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勞務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
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人支配、管理之場
所。

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5 9



異常、事故、災害處理

異常處置

事故處置

災害處置

1.連絡
2.報告
3.確認
4.處置

作業準備
(作業前)

作業開始
無問題狀態
(依照基準)

作業終了
(整理工作)

有問題
狀態

5W1H 問題點

(靜的狀態)

1.~4.
5.緊急停止
6.避難

1.~4.
5.緊急停止
6.急救

處置

原材料

設 備

作業方法

環 境

異
常
狀
態

動
的
狀
態

(
)

事
故

災害

7.災害調查

10

保險絲熔斷
設備振動劇烈

製程中物料洩漏
局部爆炸火災

祝融深夜突襲木材廠 幸無人員傷亡 華視新聞 20180802.mp4
祝融深夜突襲木材廠 幸無人員傷亡 華視新聞 20180802.mp4


應通報之職業災害情形

11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除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未於八小時內通報，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

母37



重大職業災害

12

所稱重大職業災害，係指下列職業災害之一：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者。
三、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
物質之洩漏，發生1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
第31條



勞動檢查機構組織

13

各地所屬勞檢機構

勞動部

職業
安全

衛生署

北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中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南
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台
北
市
勞
動
檢
查
處

新
北
市
政
府
勞
動
檢
查
處

桃
園
市
政
府
勞
動
檢
查
處

台
中
市
政
府
勞
動
檢
查
處

台
南
市
職
安
健
康
處

高
雄
市
政
府
勞
工
局
勞
動
檢
查
處
處

經濟部

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
第四組

勞動檢查科

科技部

南
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中
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32、
34條規定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
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學
校

1.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接受健康檢查。

工
作
者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規定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
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
實遵行。

15

職業安全衛生法法規名稱

行政＞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目法規類別

第34條



應盡的義務

沖床作業安全須知

印刷機作業安全須知

射出機作業安全須知

堆高機作業安全須知

車床、銑床…作業安全需知。

2.遵守【 】
 工業安全衛生須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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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的義務

2.接受【 】

 體格檢查

 健康檢查

 特別危害健康檢查
定期健康檢查

年齡層 檢查頻率

滿65歲以上者 每年檢查一次

年滿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 每【 】年檢查一次

未滿40歲者 每【 】年檢查一次
18



增加安全衛
生知識

防止
□□□□

的發生

提升自我
保護

為什麼要教 育 訓 練???



應盡的義務

3.接受【 】

★★★教育訓練時數如下：
從事生產性機械或設備、
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
作車、捲揚機之操作、缺
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
各增列3小時；對製造、
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者應增列3小時。

20



退避權

21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
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
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
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
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
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
他不利之處分。
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
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
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母18



申訴權
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勞動檢
查機構申訴：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
安全衛生之規定。
二、疑似罹患職業病。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確
認前項雇主所採取之預防及處
置措施，得實施調查。
前項之調查，必要時得通知當
事人或有關人員參與。
雇主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
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
之處分。

母法39

22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風險評估的第一個步驟是危害
辨識，亦即尋找每個工作場所有可能造成傷害的
潛在因素。

危害源

23

貳、危害辨識與風險管控



條文內容

24

職業安全衛生法法規名稱

行政＞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目法規類別

第5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
職業災害。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
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
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
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
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25

危險因素是指突發性和瞬間作用、但危害因素強調在一
定時間範圍內的積累作用。

造成傷亡
影響身體健
康導致疾病

人 物

危害因素

突發性
損壞

慢性損壞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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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作業環境(實驗室、教室活動、體育場、
教室…等)之危害特性，界定潛在危害分類或
類型。

在工作環境的有些因子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像是空氣
傳播的污染物，非空氣傳播的化學物，物理性，像
是熱及噪音，生物性物質，人因工程因子，像是不
適當的舉物姿勢及工作姿勢，及心理方面的壓力。



雇主之責任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

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
引起之危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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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違反安全衛生防護設備或設施規定，罰新臺幣3~30萬元。

※相關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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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罰則較輕。
-會給雇主改善機會，逾期不改善才會開罰。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45條)



母法30

設規324-2條
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

異常
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

妊娠中

分娩後未
滿一年

職場暴力

四大計畫

30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1條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

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3條

1.妊娠中14。
2.分娩後未滿一年5。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
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參、校園常見危害類型

31

危害
類型

與有
害物
接觸 感

電

被夾
被捲

跌倒
滑倒

交通
事故

職場
暴力

生物
危害

墜落

←實驗室

←實習課

←運動場、戶外

上下班→
出差→

紅螞蟻→
狗、蛇→

學生→
老師→

←電氣設備踏空→
高架作業→



危害化學品之災害防範措施

瞭解化學
品相容性

危害化學
品安全衛
生管理

瞭解洩漏緊
急處置方法

足夠消防
設備

規劃儲存
及防護

加強防護措
施(人、機)

容器正確
標示

嚴格
遵守SOP

加強
應變能力

…等。作業環境
監測

危害通識
計畫

32



危害圖式

危害性化學品=危險物+有害物
新法規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03年7月3日正式實施)33



安全資料表 (更詳細資料，請參考SDS )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份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六、洩漏處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認識安全資料表

九、物理與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十三、廢棄物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34



35

那個版本是正確?
A B

A版本 B版本

酒精(乙醇)安全資料表106.09.01新修正.pdf
酒精(乙醇)安全資料表106.09.01新修正.pdf


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可僅標示危
害物質名稱、 及 。

乙醇

危險

懂
了
嗎?

如何標示?(100ML以下)

36

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
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如何標示(100ML以上)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参考安全資料表。

100毫升以上

37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38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15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
危害性化學品之清單

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料、使用
及貯存量等項目之清冊或表單。



個人安全防護

 安全帽

 護目鏡、安全眼鏡、面罩

 耳塞、耳罩

 口罩、防毒面具、濾毒罐、
送風口罩、呼吸器

 防護衣、安全帶、反光背心

 各式手套

 安全鞋
39



堅強的最後一道防線!

40

為確保防音防護具使用的有效性，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應置備耳塞、耳罩等防護
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若違反規定可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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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帶來的危害：

撞擊、擠壓、刺戳、切割、拖帶、提升的危害。

「轉動」帶來的危害：

捲入、切割、擠夾、(破裂碎片)飛擊等危害。

機械運動對人體造成之危害

機械設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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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任何霸凌
霸凌種類 常見行為 應對方法

關係霸凌 被排擠孤立
請老師處理

與家人討論解決

言語霸凌 被恐嚇嘲笑
不被影響情緒

堅定說「不喜歡」

肢體霸凌 被打搶奪
大聲說「不可以」
保護自己 告訴家人

性霸凌
播譏笑碰觸隱私處

勇敢拒絕
告知家人

網路霸凌 被散佈謠言 傳播不雅照
勇於求助留證據

到現實世界找朋友



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工安三護：

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健康 保護他人的生命安全健康 管理、指揮、監督之人

45

職業災害是可以預防的！



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工安三護：

自護

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健康 保護他人的生命安全健康

監護

管理、指揮、監督之人

互護

46



• 自動檢查目的:

•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必須於事
先發現不安全行為及不衛生因素，立即消除或控制，
才能達成此目的。

• 法令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四章自動檢查

47

肆、落實自動檢查及SOP



機械之定期檢查

設備之定期檢查

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勞工之作業檢點

作業前、中、後自動檢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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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危害
風險

減少事故
機率

作業管制
安全作業

標準

降低事故
後果

緊急應變
計畫

防護具

管理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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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第4.1.2(2)規定

各級主管負有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擬

定及教導、督導實施安全作業標準之責。

SOP

執行

教導

督導



安全作業標準(參考範例)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圖解 簡潔之手繪示意圖或相片，配合文字說明，讓工作者更易上手。

作業種類：
作業名稱：
作業方法：
使用器具、工具：
防護具：

編號：
訂定日期：
修訂日期：
修訂次數：
製作人：

此
作
業
主
要
之
程
序

細
部
分
解
敘
明

找
出
工
作
方
法

潛
在
之
危
害

採
取
對
應
措
施

採
取
搶
救
急
救
措
施工作

分析
預知
危險

緊急
措施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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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3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除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伍、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發生職災

工作場所負責
人( 班導老師)

急救、搶救
(急救人員)

職業災害：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除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環管中心

應通報之職業災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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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規劃

依學校之建造結構、環境作業與人員分析、事先規劃各區之疏散逃生路線，

並預先與相鄰之公司及團體協商，選取空曠且安全之場所供作疏散目的地，

以便緊急事故發生時，立即動員疏散及逃生，以減少災害之損失幅度。

每年至少應演練一次、以熟悉疏散途徑，確保疏散路線順暢安全以及加強各

單位間之協調，而期能趨於圓融周詳。

此外，應評估作業區周圍環境，是否有堆置過高、容易掉落或潛在危險物品，

並定期檢查改善。



各小組之任務

緊急應變小組 區域 任務

警戒組 安全警衛 防止趁火打劫事情發生。

搶救組 消防救災
初步水電搶修與後續的檢查報修，
以減少災情的擴大。

疏散組
人員逃生
疏散

確保疏散過程安全順暢，避免逃生
群眾因驚慌發生不必要的危險。

救護組 醫護工作
輕傷人員醫護工作，與重傷人員的
搶救與送醫作業。

聯絡組

小組間及
外界相關
單位之聯
繫協調

同時將最新災情與所需採取的措施
等資訊，迅速傳達給學校同仁知悉。



消防設備操作-滅火器口訣

1.
拉

2.
瞄

3.
壓

4.
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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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鈴按

瞄子拿
水帶拉
水閥轉

箱門開

消防設備操作-
室內、外消防栓箱口訣

-1.2. 3.

按那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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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區域管制擬定

一般管制區域分為災區(Hot Zone)、警戒區(Warm Zone，化災稱除污區)與安
全區(Cold Zone)。若為化學品洩漏事故，應結合毒性、物性、化性、火災
爆炸特 性、洩漏量、洩漏濃度、氣流、地形等外在條件，預估疏散距離及
管制區域。應 變時應參考危害性化學品後果分析與擴散模擬資料，配合現
場區域圖擬定符合事業單位需求之事故區域管制建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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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吳惠炘
ink413251@yahoo.com.tw

0982-237460

感謝聆聽

阿炘說職安

mailto:1000854@mail.honchuan.com.tw
mailto:1000854@mail.honchuan.com.tw

